行政处罚决定书
衡城罚决字〔2025〕1号

当事人：衡阳中燃百江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挺                  

公司地址：衡阳市石鼓区团结村曹家园125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不含管网的建设、经营)的采购供应、储存、充装、销售;燃气设备、用具、仪器仪表及配件的销售、安装、维修;厨房设备、厨房用具及配件、橱柜、五金电器、百货、饮用水、净水设备、酒店设备、装饰材料、锅炉、热水炉及其配套设备的销售;广告代理;劳务分包(不含劳务派遣);场地、房屋、车辆租赁;便利店经营:热水、电能、冷冻水、蒸汽等附加产品的销售;供热系统技术咨询及维修;供热设备、建筑材料、供热器材的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粮油、果品、蔬菜、食、蛋及水产品、营养和保健食品、酒、饮料及茶叶、农产品的销售;城市配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4007072831638

联系电话：18974990028
你公司于2025年3月5日实施了委托第三方进行维护、抢修、检修、更新燃气设施时，未执行国家安全技术规程、有关规范和标准操作，导致液化石油气泄漏的行为，涉嫌违反《湖南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本机关于2025年3月13日立案调查。 

经查明，2025年3月5日，你公司在衡阳市石鼓区蒸水北路与蒸阳北路交叉口西300米（衡阳百江气站）储罐区，委托第三方常德鸿达特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进行维护、抢修、检修、更新燃气设施时，对雇请第三方公司的2名施工人员擅自进站施工的行为，未及时询问制止，未全程监管指导施工，15点58分，因2名施工人员操作失误导致液化石油气泄漏，14分钟左右后才发现，随后才采取应急措施。
上述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衡阳市燃气事务中心“关于报送城镇燃气违规行为执法查处的报告”，证明案件来源；

证据二：当事人营业执照、燃气经营许可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及受委托人已被当事人授权；

证据三：工程施工合同，证明当事人将衡阳中燃百江气站储罐检测辅助工程施工项目发包给常德鸿达特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工程地点在衡阳市石鼓区曹家园125号，开工日期为2025年3月1日，竣工日期为：2025年3月12日。

证据四：安全施工协议书，证明当事人与常德鸿达特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签订了安全施工协议书明确了双方权利和义务；

证据五：行政处罚检查记录表、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勘验图、现场照片及说明、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
2025年4月7日，本机关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衡城罚告字〔2025〕1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衡城罚听告字〔2025〕1号），告知你公司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内容，并告知你公司依法享有的权利。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以及听证要求。

本机关认为，你公司委托第三方进行维护、抢修、检修、更新燃气设施时，因你公司未执行国家安全技术规程、有关规范和标准操作，导致液化石油气泄漏的行为，违反了《湖南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湖南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燃气企业、燃气销售网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国家燃气设施运行、维护、抢修等安全技术规程

的;

(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范和标准定期检测、检修、更新燃

气设施的;

无正当理由停止供气的的规定，应当对你公司实施行政处罚。

鉴于你公司在知道液化石油气泄漏后，能第一时间主动向相关部门打电话报告，采取措施主动消除安全隐患，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积极配合本机关执法人员调查取证等因素，根据《湖南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及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较重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基准第1、2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罚人民币50000元（伍万元整）。

上述罚款，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指定银行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船山支行（账号：70080101315010346）缴纳。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衡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衡阳铁路运输法院起诉，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衡阳市城市管理局
                             2025年4月15日

联 系 人及电话：局政策法规科  0734-8809330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衡阳市蒸湘区长丰大道43号  421000


